L RATA R S AT Mk
114# & 5 F % 326550

+ ’;Ijjﬁ‘ﬁ FFEF RFLBISERE ﬁi’}ﬁif ol ﬁg 5 2
| (114# B 3 $455) > Apud)idde™

B B ARG EBPREEPRES =
” 'ﬂiiﬁ‘%’i*ﬁi Sk gok S o P £ AT R S Y

EA R

- v A Zajt:i-?;;ﬁ%,ufﬂ%mé\ WK’JAOZ AQ
3‘A04*$%ﬂﬂﬁLBW?J’T%ﬁﬂﬁwwpﬁ
2T By

£



(_)Jf-'é- g‘ ';:F A RFE AL % 34FE T % 360F % 338 2
ek H30ERSART LR o A G ERT X

2t

PO Lo MY 2 PR A e AR 2 B

WpEREFLAMNE S SV -2k L BAZ RN E

ZPF A REARLAQ2FRRT FRFF 2P (TH
ﬁ@¢$)i@%$ﬂ’A08 MRS PR 2

; S A

fXO4ﬁ%§’iéﬁXwéAz, %AJQ%nw@ﬁ”az¥3&;£
BIE ~ 5 13E 2 2h i Bk R > DL g2 AQ02 ~ A
03 -A04HGlrkrzs30ESIE2% > 73 261
RALEFIFIR- o AT it B2 % L (R
*alld® B B F 5326055 %62F ) » mawH ﬁi&ﬁ;%ﬁ;’%’
Bz 7 > FieEHRRE53000E 2 RE 0 B AL
ot oo FARALFER SO 502 4 o ﬂﬁﬁﬁk%ﬁég H (5
EirPE kAL Piez %3652 % » k2 %392 7 0 &
ﬁil() '/‘TL'E'J,% °

W

TR Jﬂ;?\lﬁfﬁwig
R GREHAE AL < KB p 0 B e H i
ZAQ2FA PRz ® W P TRZ2 L ETRRE Y
TR EA L AR RS SRR 2 P E
B R R EZPEERE - R A BE Rdrd 2T

T2 Hpkikd R F W HIA Sl ) £ 2478
g o

B2 F 72 $3000F ~ % 44905 % 138 & F ~ % 338 ~ %454



WE R QI > 1T A B ) :
Z AR RAIGR e EEz ¥ pde 20 ppow Mk
FERk o Pt Rk - F ek (RS A) o
i 4 E 10 3l 2

A

i AEPERARLE o

=
R R B AL 0 2 2

KT F By bk 5 364%
FEHT LB R G R A (7)) kg

WA E T RE G AIRE Y 0 ARSE T G A
BALATE 205 A P SFH AT £
THEA S TR (5) kEFERBFTE o Al 1T
ET 4 H RS RN A AT 205 A ‘

114 = 11 : 3 2

i
e
E

- ;’ﬂ:}*-*%{ E= é“_g\:fg #E%sc;z—rv v %o

IR R181F 2 1 F1E AR o

ZNEF FR2EFIERT

FL18 ~ 523 T RES T2 a8~ VE > d ¢ L3 gl o
ARAREERIABLEIMEERERIAZIREA  mEL
HE=_SpZ— -

KT F By ik ik B3k

2

»

B EFA AR RN AR
Ao q%ﬁiﬁf $O4IE D NITHEL B ot ik & IE R R
BEZAD O HPR AN RPN LTELRIUT LI 4

b
i
mj



St

ERHI A R EERE TN A
114# B Hr¥ 1 5 % 4550
w2 EREFERRG AL

“ % 4 AQ5
i 2 AQ2

AQ3

AQ04

- CAQ2FERAT ERF U F (THERE S )2 BB
BHoAQSFEHRPZERLY >3%FE  AQ4 iR
2 HEFERE B EO) FHRRASTZARFRAIL TR
op iR 2 P R R R B B R B RS
Fiedp RERPIeETEANE LA LA 25218
ZERTRFHARE > S kB EPieZ 525 TARTRF 2
TE DA AT ;f’z)fﬁé%fi)%;t(ﬁ RS N -
v 2 (AT Bok3FF % 00000-005L) - @ B R R R W AR

FE %
RErE 2 h TR SR 0 oA SR 5K
\':"L /é':/ f /*Twﬁﬁﬁiiu/\ }—f@}—g,



L #E"{,L i—?w ’ f_‘;;‘__ b2 Z\ }\’g_%/m_’gI ’ %—Eg;‘é‘ﬁi ii%i’ii
H x4

”“t«’*arﬁ‘ﬁ:«’rb E P A B B EL A RR HEEFR
LT iE K J\ﬁ—if‘ﬁm/le“’%“ "“aﬂllzﬁ& 27 13p 1
IpFFm 5P Bt BT ERP B RIERS P > BRI TR
Fl A v E N2 F ERERARES %‘LH‘“M* R 7h

BOoKAE o FRASRTA T FURTRE R R 1122127 18P 115

A AL o ESRSRPIN N PR Y FER 53,18

mg/L (#R#*VE 5 1.5mg/L» TAHH1. 128 ) ~ 44k & 5 0. 88

Omg/L (A4~ TE 5 0. Tmg/L > 4240, 275 ) » A% ]
’P’T@lla B NI J\’?ﬁ‘ﬁ— B2z Lﬁ#’m B 5V £ M

S RGP E R R ERY U

FEPR T AT IR E R
N - DR
8 qLc* v 7;)\'1';

S ® = X FRIES W yEo

AL A2 -A03~AQ4 ¥z

» B3 BRBEINEZEEFIISEL? 0P Sk
2 ATAP SRS PR A A A ATA P FURTRE R
RM112#127 13p #£h e &% AR Y ~ 7447 FRHR B
(3 ) K HeBRIFL ~EF KRB LB IS & 7?3'

RIS 1 PSSR N AEE Rk TN SR FEE
FH(2 )R A113#17 31 p St M3 %ﬁ."iﬁiﬁﬁ}t

I A Kf]/\o

>4 KEFHRERFRFLE AL TR A AQ
2~A03-~A04Fpow

0 BEFARE > B X e 3
:j:;o

T
P2 AQ02A03~A04%E > Bt F kA4
IR SN B e 3 e e = ¢ f;é/%#w FAZE g A8 2
ﬁtﬁ%,?ﬁt?ﬁWL\? ”'T,f«\ ’ 1/4:‘1 k- J\[‘i—if?‘;/p/zl‘%v l":v{ r‘]
HL B ARFEBPEFIOFL TR RTE 7 TRESFTA
s‘ﬁ%‘#'%ﬂ@" B 4 o

E2 % Pk HADLIE % 1T Bl i B 25k

&

=

\
—
(o]



FER IR G R B () ki T RESTA

EAEATLLAEAIREY > 3 ENT G A RS

REAAEN 2 FA 5 FHEANTEE

TEA B TRMLAE () kT IREFTE AL &

FOT ENT WA R AR AR 20 F A 2
C

hEGEAEFREN AR PEL 0 IR b e 2 ek
fiEA 2 FA 2B AN TGS A AR R
A RTAFIHEI R BAre E A AR AfEA Ly A
AL R R PG X B PR L L2 R P T
Tk h 2 it A g R @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265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曹月霞
            彭錢塘






            王海光






            趙志榮






上列被告等均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撤緩偵字第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其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非法排放廢水罪，科罰金新臺幣參拾萬元。
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監督策劃人員共同犯水污染防治法三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非法排放廢水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按負責人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至第36條第3項之罪者，應依同法第36條第5項規定加重其刑。而該加重規定，並非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之概括性規定，而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本案被告Ａ０２為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競國公司）之副總經理，Ａ０３為競國公司之環境安全課長，Ａ０４為競國公司之環安室專員，其等均負責競國公司之廢污水處理，競國公司排放廢水所含銅、鎳濃度，均逾越印刷電路板製造業放流水水質項目之法定規範限值，而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是核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所為，均係犯法人之負責人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非法排放廢水罪，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均係犯同法第36條第1項之罪，容有未洽，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亦已當庭諭知上開法條及罪名（見本院114年度簡字第3265號卷第62頁），無礙其等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如上。另被告競國公司為法人，因其受僱人即被告等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之罪，依同法第39條之規定，應科10倍以下之罰金。
　㈡爰審酌被告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固領有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惟被告Ａ０２等人均係負責公司廢水處理之人，竟將其等所負責廢水處理工作之公司猶任意排放電路板製程所生含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水，破壞水資源及自然生態環境甚鉅，致社會大眾健康堪虞，應予非難，兼衡被告Ａ０２等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危害程度，另考量渠等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其等於偵查中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等有期徒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法　官　賴昱志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游曉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
三、違反第32條第1項規定。
第1項、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34條至第37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撤緩偵字第45號
　　被　　　告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Ａ０５

　　被　　　告　Ａ０２







　　　　　　　　Ａ０３







　　　　　　　　Ａ０４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２為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競國公司)之副總經理，Ａ０３為競國公司之環境安全課長，Ａ０４為競國公司之環安室專員，其等均負責競國公司之廢污水處理。詎渠等均明知競國公司以製造印刷電路板為業，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指定公告之第21點之印刷電路板製造業，為水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7款所規範之事業，且領有新北市政府核發之廢(污)水排放地面水體許可文件（新北市環水許字第00000-00號），而印刷電路板製程所生之廢水，其內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如未經適當污水處理加以淨化過濾，或交由合法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逕行排放至溝渠後，經由地表水體溢散，將嚴重破壞環境生態，進而污染土壤、河川或其他農漁業生產水源，其等共同基於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12月13日11時許前某時，將上開事業廠內廢水處理設施中，印刷電路板製程中所產出之重金屬濃度超標之廢水，逕自排至廠外地面水體。嗣經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2年12月13日11時許前往稽查，送驗後檢測出該公司排放廢水中銅濃度為3.18mg/L（規範限值為1.5mg/L，即超標1.12倍)、鎳濃度為0.889mg/L（規範限值為0.7mg/L，即超標0.27倍)，逾越印刷電路板製造業放流水水質項目之法定規範限值，始確悉上情。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1月30日函檢附之新北市政府公司登記資料查詢表、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12月13日稽查紀錄及稽查照片、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污)水檢驗報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限期改善或補正通知書、競國公司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競國公司113年1月31日函檢附之精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質樣品檢驗報告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等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所為，均係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排放廢水所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之罪嫌；被告競國公司所為，係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因其受僱人執行業務犯第36條之排放廢水所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6　　日
　　　　　　　　　　　　　檢　察　官　陳禹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　記　官　王婕溦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 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三、違反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
第 1 項、第 2 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 34 條至本條第 3 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265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曹月霞

            彭錢塘







            王海光







            趙志榮







上列被告等均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4年度撤緩偵字第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其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三

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非法排放廢水罪，科罰金新臺幣參拾萬

元。

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監督策劃人員共同犯水污染防治法三十六條第五

項、第一項之非法排放廢水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

    ４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按負責人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至第36條第3項之罪者，應依

    同法第36條第5項規定加重其刑。而該加重規定，並非所有

    罪名均一體適用之概括性規定，而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

    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

    性質。查本案被告Ａ０２為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競國

    公司）之副總經理，Ａ０３為競國公司之環境安全課長，Ａ０４為

    競國公司之環安室專員，其等均負責競國公司之廢污水處理

    ，競國公司排放廢水所含銅、鎳濃度，均逾越印刷電路板製

    造業放流水水質項目之法定規範限值，而犯水污染防治法第

    36條第1項之罪，是核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所為，均係犯法人

    之負責人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非法排放廢

    水罪，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均係犯同法第36條第1

    項之罪，容有未洽，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亦已當庭諭

    知上開法條及罪名（見本院114年度簡字第3265號卷第62頁

    ），無礙其等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

    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如上。另被告競國公司為法人，因其

    受僱人即被告等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之罪，依

    同法第39條之規定，應科10倍以下之罰金。

　㈡爰審酌被告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固領有水污染防治措施計

    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惟被告Ａ０２等人均係負責公司廢水

    處理之人，竟將其等所負責廢水處理工作之公司猶任意排放

    電路板製程所生含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水，破壞水資源及自然

    生態環境甚鉅，致社會大眾健康堪虞，應予非難，兼衡被告

    Ａ０２等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危害程度，另考量

    渠等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其等於偵查中

    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就被告等有期徒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㈢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

    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法　官　賴昱志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游曉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1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

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

三、違反第32條第1項規定。

第1項、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34條至第37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撤緩偵字第45號

　　被　　　告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Ａ０５

　　被　　　告　Ａ０２







　　　　　　　　Ａ０３







　　　　　　　　Ａ０４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

請以簡易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２為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競國公司)之副總經理，Ａ

    ０３為競國公司之環境安全課長，Ａ０４為競國公司之環安室專

    員，其等均負責競國公司之廢污水處理。詎渠等均明知競國

    公司以製造印刷電路板為業，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水

    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指定公告之第21點之印刷電路

    板製造業，為水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7款所規範之事業，且領

    有新北市政府核發之廢(污)水排放地面水體許可文件（新北

    市環水許字第00000-00號），而印刷電路板製程所生之廢水

    ，其內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如未經適當污水處理加以淨化

    過濾，或交由合法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逕行排放至

    溝渠後，經由地表水體溢散，將嚴重破壞環境生態，進而污

    染土壤、河川或其他農漁業生產水源，其等共同基於違反水

    污染防治法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12月13日11時許前某

    時，將上開事業廠內廢水處理設施中，印刷電路板製程中所

    產出之重金屬濃度超標之廢水，逕自排至廠外地面水體。嗣

    經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2年12月13日11時許前往稽查

    ，送驗後檢測出該公司排放廢水中銅濃度為3.18mg/L（規範

    限值為1.5mg/L，即超標1.12倍)、鎳濃度為0.889mg/L（規

    範限值為0.7mg/L，即超標0.27倍)，逾越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放流水水質項目之法定規範限值，始確悉上情。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於警詢及偵訊中坦

    承不諱，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1月30日函檢附之新北

    市政府公司登記資料查詢表、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1

    2月13日稽查紀錄及稽查照片、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污

    )水檢驗報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限期改善或補正通知書、

    競國公司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競國公司113年1月31日函檢附之精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水質樣品檢驗報告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

    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等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所為，均係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

    第1項排放廢水所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之罪嫌；被

    告競國公司所為，係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因其受僱人

    執行業務犯第36條之排放廢水所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

    準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6　　日

　　　　　　　　　　　　　檢　察　官　陳禹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　記　官　王婕溦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 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三、違反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

第 1 項、第 2 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 34 條至本條第 3 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265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曹月霞

            彭錢塘







            王海光







            趙志榮







上列被告等均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撤緩偵字第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其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非法排放廢水罪，科罰金新臺幣參拾萬元。

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監督策劃人員共同犯水污染防治法三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非法排放廢水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按負責人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至第36條第3項之罪者，應依同法第36條第5項規定加重其刑。而該加重規定，並非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之概括性規定，而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本案被告Ａ０２為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競國公司）之副總經理，Ａ０３為競國公司之環境安全課長，Ａ０４為競國公司之環安室專員，其等均負責競國公司之廢污水處理，競國公司排放廢水所含銅、鎳濃度，均逾越印刷電路板製造業放流水水質項目之法定規範限值，而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是核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所為，均係犯法人之負責人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非法排放廢水罪，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均係犯同法第36條第1項之罪，容有未洽，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亦已當庭諭知上開法條及罪名（見本院114年度簡字第3265號卷第62頁），無礙其等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如上。另被告競國公司為法人，因其受僱人即被告等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之罪，依同法第39條之規定，應科10倍以下之罰金。

　㈡爰審酌被告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固領有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惟被告Ａ０２等人均係負責公司廢水處理之人，竟將其等所負責廢水處理工作之公司猶任意排放電路板製程所生含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水，破壞水資源及自然生態環境甚鉅，致社會大眾健康堪虞，應予非難，兼衡被告Ａ０２等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危害程度，另考量渠等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其等於偵查中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等有期徒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法　官　賴昱志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游曉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

三、違反第32條第1項規定。

第1項、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34條至第37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撤緩偵字第45號

　　被　　　告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Ａ０５　　被　　　告　Ａ０２　　　　　　　　Ａ０３　　　　　　　　Ａ０４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２為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競國公司)之副總經理，Ａ０３為競國公司之環境安全課長，Ａ０４為競國公司之環安室專員，其等均負責競國公司之廢污水處理。詎渠等均明知競國公司以製造印刷電路板為業，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指定公告之第21點之印刷電路板製造業，為水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7款所規範之事業，且領有新北市政府核發之廢(污)水排放地面水體許可文件（新北市環水許字第00000-00號），而印刷電路板製程所生之廢水，其內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如未經適當污水處理加以淨化過濾，或交由合法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逕行排放至溝渠後，經由地表水體溢散，將嚴重破壞環境生態，進而污染土壤、河川或其他農漁業生產水源，其等共同基於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12月13日11時許前某時，將上開事業廠內廢水處理設施中，印刷電路板製程中所產出之重金屬濃度超標之廢水，逕自排至廠外地面水體。嗣經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2年12月13日11時許前往稽查，送驗後檢測出該公司排放廢水中銅濃度為3.18mg/L（規範限值為1.5mg/L，即超標1.12倍)、鎳濃度為0.889mg/L（規範限值為0.7mg/L，即超標0.27倍)，逾越印刷電路板製造業放流水水質項目之法定規範限值，始確悉上情。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1月30日函檢附之新北市政府公司登記資料查詢表、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12月13日稽查紀錄及稽查照片、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污)水檢驗報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限期改善或補正通知書、競國公司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競國公司113年1月31日函檢附之精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質樣品檢驗報告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等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所為，均係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排放廢水所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之罪嫌；被告競國公司所為，係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因其受僱人執行業務犯第36條之排放廢水所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6　　日

　　　　　　　　　　　　　檢　察　官　陳禹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　記　官　王婕溦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 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三、違反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

第 1 項、第 2 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 34 條至本條第 3 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